
京沪5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遭侵犯
两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宣判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闵行警方

经过深追细查， 破获一起销售

伪劣口罩案， 犯罪嫌疑人徐

某、 陆某和王磊某已被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二月初， 正值市面口罩紧

缺之机， 分局经侦支队在工作

中发现， 有一批口罩流入本

市。 这批口罩数量达到 5000

只， 单只售价在 20-30 元不

等， 远远高于正常的市场价

格。 分局经侦支队立即会同新

虹派出所组织警力紧盯这批口

罩走向， 挖出背后“黑手”。

经过调查发现， 部分口罩

的买家为长宁区某公司的王

某。据他陈述，春节后他在互联

网上联系到了一名陆姓女子，

购买了 600 只口罩给员工使

用。根据他的线索，民警在嘉定

某仓库内将陆某抓获并当场收

缴剩余的部分口罩。

据陆某交代，疫情发生后，

她见市场上口罩紧缺便觉得有

利可图， 于是通过网络从一名徐

姓男子手中购得 5000 只口罩再

转手倒卖从中牟利，其中 4000 只

已被销往王磊某。 虽然这批口罩

包装注明防护标准达到 N95 标

准， 但经市劳动防用品检测站检

验，该批口罩未达到标注的 N95

标准，属伪劣产品。 随后，民警在

宝山区将王磊某抓获， 并在其经

营的超市内查获未及售出的口罩

1000 余只。 3 月 10 日，徐某被民

警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之中。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通过远程开庭

方式对被告人成某涉嫌非法经

营罪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并当

庭作出一审判决。

检察机关指控， 2020 年 2 

月 10 日， 被告人成某为牟取

非法利益， 在未取得经营危险

化学品资质的情况下， 通过微

信从山东购进 75%医用消毒酒

精约 1800 桶 （5L/桶）， 并囤

积在自己位于浦东新区惠南镇

的居住地， 后以人民币 130 元

/ 桶的价格出售牟利。

经鉴定， 该医用消毒酒精

系危险化学品。 同日， 公安机

关抓获成某， 并当场查获

1725 桶 75%消毒酒精。 经鉴

定， 这些消毒酒精价值人民币

20 余万元。

庭审中， 成某及其辩护人

表示成某系初犯、 偶犯， 主观

恶性较小， 请求法庭给予从轻

处罚。

上海浦东法院认为， 被告人

成某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许可经

营危险化学品， 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

营罪。 涉案大部分酒精尚未销

售， 酌情从轻处罚。 成某在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防疫时期实施犯

罪， 酌情从重处罚。

据此， 法院以非法经营罪，

一审判处被告人成某有期徒刑三

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4 万元； 查

获在案的赃物、 作案工具予以没

收。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张文姣

本报讯 乘坐地铁时， 乘客之间的

无意触碰也是常事， 没曾想因为他人一

次无心的触碰， 周某某竟大打出手。 近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上海三中院） 审结了一起因小孩嬉闹引

发家长动手的健康权纠纷案件， 该案周

某某（男）为其挥拳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2019 年 3 月 8 日 16 时 30 分许，

张某携六岁儿子乘坐上海地铁 1 号线。

在列车运行期间， 因邻座周某某的妻子

贺某某抱着的三岁儿子， 碰触了张某儿

子的面部， 双方遂因此发生争吵。 随着

列车行进， 双方口角升级， 周某某便击

打了张某头部一下。 随即， 张某报警。

据此， 公安机关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周某某给予 200 元的行政处罚。 纠纷

当日， 张某经某医院验伤， 诊断为头皮

软组织挫伤。

2019 年 6 月 10 日， 一审法院对该案

作出判决， 判决周某某赔偿张某医疗费、

误工费等合计 2572.38 元， 同时要求周某

某向张某口头赔礼道歉。

一审判决后， 周某某不服， 向上海三

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行政处罚

决定书等在案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周某某是

纠纷升级和实施侵权行为并导致损害结果

的过错方。 即便之前双方当事人存在言语

冲突， 但率先动手导致冲突升级的是周某

某。对于相关损害赔偿费用的合理性，张某

被打伤后，当然有就诊的权利。张某就诊部

位在头部， 与周某某击打其头部的侵害行

为有直接关联性。 周某某认为其击打的是

张某头部右后侧， 张某 CT 检查出的头部

阴影、右前额等就诊与其行为无关，是对于

伤害后果的狭隘理解。

据此， 上海三中院对该案作出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50 余万条个人信息被交

换、 倒卖？ 被侵害人是京沪两地中学

生？ 竟是教育培训机构人员所为？

记者昨日获悉， 3 月 12 日下午，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两起教育培训

行业从业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虹口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并当庭获判， 判决支持检察机

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包括民事

公益诉讼赔偿在内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

名被告人除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外， 还被

判决要求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

道歉以及承担公益诉讼民事赔偿责任。

这也是上海市检察院集中组织通过

公益诉讼加强公民信息保护的系列案

件。

2019 年底， 虹口区检察院公益诉

讼检察官进行公民信息保护案件筛查时

注意到这三人侵犯学生个人信息的案

子： 三名犯罪嫌疑人皆是教育培训机构

从业人员， 且其中 1 人是名校硕士生，

而被侵犯的学生信息涉及京沪两地， 数

量巨大……

2018 年刘某通过微信认识了同样

在北京从事教育培训的周某， 用手里的

上海学生信息与周某交换， 换取了北京

各区学生信息 38 万余条；2019 年年初，

刘某又将手中 52 万余条学生信息部分

分别出售给两人，共获利 1.6 万元。

这些学生信息包含了学生的姓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学籍号、 所在学

校、 年级、 户籍地址、 家庭住址、 家长姓

名、 家长电话……不仅同刘某交换学生信

息， 2019 年， 周某还通过网络从曾经的

同事、 上海某教育培训机构总经理李某处

获取上海学生信息 3 万余条。

经查，李某2015年通过网络花费200元

向他人购买了上海市部分高中生信息13万

余条，将其中一部分提供给了周某。

公益诉讼检察官认为， 刘某非法购

买、 交换、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周某非法

收受、 交换公民个人信息， 李某非法购

买、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三人的行为均已

违反国家侵权法规的规定， 侵害不特定公

民的隐私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对

三人在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刑事诉

讼同时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经过庭审， 法院当庭判决支持检察机

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

求。

最终， 虹口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分别判处刘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

处罚金2万元；周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并处罚金2万元； 李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

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依法

判令要求三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

礼道歉， 并要求刘某按照其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的获利赔偿 1.6 万元。

据悉， 该案的成功办理， 是检察机关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有益探索， 也是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丰富诉请类型

的新尝试。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仲思璟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奉贤

区人民法院以远程在线方式，

集中审理两起妨害疫情防控刑

事犯罪案件， 并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被告人王方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并

处罚金 10 万元；对其违法所得

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被告人王春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

据悉在王方某诈骗案中，

上海奉贤法院何斌院长担任审

判长，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孙军

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 法院经

审理查明， 被告人王方某在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在没有口

罩货源的情况下， 以出售口罩

为由骗取程某某等 8 名被害人

钱款共计 169000 元， 后用于

赌博。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王方某虚构销售疫情防控用

品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数

额巨大， 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

应从严惩处。 鉴于其能坦白并

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

理。

在另一起寻衅滋事案件

中， 被告人王春某在未佩戴口

罩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酒后

至奉贤区金汇镇吴窑路航塘公

路路口防疫点， 与该防疫点负责

人王建某和劝架人王卫某发生口

角，并殴打王卫某导致轻伤。法院

审理后认为，王春某辱骂、殴打防

疫点工作人员， 破坏疫情防控管

理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已构

成寻衅滋事罪， 依法应当从严惩

处。鉴于其认罪认罚，并获得被害

人谅解，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据此

作出上述判决。

上述两案通过上海法院在线

庭审平台审理， 控辩双方分别在

各自工作地点， 被告人在羁押场

所参加庭审， 并全程进行了网上

直播。 两起案件从立案到宣判仅

用了 7 天时间。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疫情当头， 全国众志

成城， 共克时艰， 众多明星向疫区

捐赠善款和物资， 但以选秀出名的

艺人黄智博却以出售口罩为名实施

诈骗。 昨天，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黄智博有期徒刑三年三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1 月 30 日， 上海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区域销售袁某欲批发一批

口罩提供给公司客户， 在网上某贴

吧找到一个自称销售口罩的微信商

户， 双方约定以 9 毛钱一个的价格

购买 40 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在

此期间， 商户发送医用口罩图片、

包装快递视频以及合格证等给袁

某， 令其深信不疑。 后袁某通过微

信转账方式支付定金 8.7 万元， 后

再次追加订单并转账 3 万元。 商家

收到预付款后， 要求袁某自己去扬

州提货， 当她赶到扬州后却无法找

到提货地点， 其微信也被拉黑， 发

现自己被骗后报警。 2 月 5 日， 犯

罪嫌疑人黄智博在广东省陆丰市被

公安机关抓获，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

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及另外两起诈骗

事实。

案发后， 浦东检察院第一时间

提前介入， 指派检察官与公安机关

会商案件细节， 引导取证并提出侦

查意见。

2 月 17 日， 公安机关以黄智

博涉嫌诈骗罪移送审查逮捕， 浦东

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快速办理。 经审

查后认为， 犯罪嫌疑人黄智博在疫

情防控期间，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出售口罩事实， 骗取他人财

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

条， 已构成诈骗罪， 于收案当天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

2 月 25 日， 浦东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被告人黄智博依法向浦

东新区法院提起公诉。

审判长表示， 被告人黄智博及

辩护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定

性均无异议， 且被告人、 辩护人、

公诉人均表示同意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 故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被

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

罚具结书， 在对被告人量刑时， 可

以作为从轻处罚的一个情节。

被告人黄智博在庭审中称， 自

己没有工作， 平时没有收入， “我

去找了 （医用口罩的资源）， 没有

找到。” 黄智博还表示， 愿意退赃，

诈骗款均用于自己的消费。

“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做错了，我

觉得很愧疚，想找被害人退钱，但自

己的号被封了就找不到他， 后来想

加她老公的号想退就被抓了， 真的

很对不起，我知道自己错了。 ”黄智

博在庭上连声道歉， 他还表示不希

望自己的事情影响了父亲的身体。

辩护人认为， 本案被告人黄智

博系初犯、 偶犯， 平时表现良好，

没有犯罪记录和前科。 黄智博主观

恶性比较小，系一时冲动，到案后如

实供述，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

同时， 黄智博家属积极帮助退赔全

部的赃款，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从实际上弥补了被害人的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黄智

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通过网络虚

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公民钱

财，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

立，应予支持。黄智博到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并在

家属帮助下全额退赃， 取得了被害人

谅解，综合考量后依法从轻从宽处罚。

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

纳。黄某某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新

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 假借销售用于

疫情防控物品口罩为名实施诈骗犯

罪，予以从重处罚，不宜宣告缓刑。 根

据本案犯罪的事实、 犯罪的性质、情

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

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

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黄智博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扣押的作案工具予

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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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艺人以“卖口罩”为名行骗
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万

地铁上孩子触碰起矛盾，爸爸挥拳相向

高价出售伪劣N95被抓获
闵行警方破获一起伪劣口罩案

两起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宣判
两案均通过上海法院在线庭审平台审理

为牟利在家囤积1800桶消毒酒精
被判三年六个月，罚款4万


